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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栋12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兴舫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65人，代表股份76,328,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46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72,336,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62 人，代表股份 3,991,9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1％。

（三）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62人，代表股份3,991,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0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62人，代表股份 3,991,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1％。

（四）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31,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2％；反

对 478,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73％；弃权 31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0226％；反对 478,7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39％；弃权3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3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25,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77％；反

对 478,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68％；弃权 32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8798％；反对 478,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839％；弃权3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6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06,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28％；反

对 499,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40％；弃权 32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6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4038％；反对 499,1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050％；弃权3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1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18,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79％；反

对 490,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6％；弃权 320,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6919％；反对 490,4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70％；弃权3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1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447,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59％；反

对 556,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86％；弃权 32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7.9334％；反对 556,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303％；弃权3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63％。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6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6％；反

对 42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15％；弃权 334,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8918％；反对 428,5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364％；弃权33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17％。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430,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38％；反

对 532,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弃权 365,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7.5101％；反对 532,2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341％；弃权3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 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423,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46％；反

对 5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5％；弃权 373,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7.3347％；反对 531,5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166％；弃权3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贺秋平、戴昊辰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1G20240719-2号

致：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派贺秋

平律师、戴昊辰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三）《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布的《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的通知》”）；

（五）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六）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七）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

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

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

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作出决议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

2.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2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股东大会的通知》。本

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20日，公司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
年5月9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投票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

开地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15：30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创新

大厦B栋12楼大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兴舫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

案进行了审议。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

主持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

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1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76,328,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62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2,336,7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88%。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真实有效。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律

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

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由股东

代表、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531,2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52%；反对 478,7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73%；弃权 318,7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1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0.0226%；反对 478,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39%；弃权31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35%。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525,5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77%；反对 478,3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68%；弃权 324,8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1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9.8798%；反对 478,3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839%；弃权3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6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506,5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28%；反对 499,1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40%；弃权 323,0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16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9.4038%；反对 499,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050%；弃权3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1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5,518,0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79%；反对 490,4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6%；弃权 320,2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18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9.6919%；反对 490,4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70%；弃权32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1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447,8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59%；反对 556,0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86%；弃权 324,8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1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7.9334%；反对 556,0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303%；弃权3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6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565,9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06%；反对 428,5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15%；弃权 334,2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2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0.8918%；反对 428,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364%；弃权33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1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75,430,9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38%；反对 532,2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弃权 365,5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0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7.5101%；反对 532,2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341%；弃权3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423,9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46%；反对 531,5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5%；弃权 373,2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0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7.3347%；反对 531,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166%；弃权37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

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

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见证律师：
贺 秋 平
见证律师：
戴 昊 辰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汇凯路68号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5号楼1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毅先生

6、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和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72名，代表股份70,322,29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90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5,611,5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股份64,721,8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5.94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4名，代表股份 5,
600,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13％。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公司部分董事以视频等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10,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

对 5,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5,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0％；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1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9％；反

对 5,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858％；反对 5,6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1％；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10,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

对 5,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5,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0％；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1％；反

对 5,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876％；反对 5,5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3％；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79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388％；反

对178,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4％；弃权5,35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4850％；反对 178,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59％；弃权5,3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9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08,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7％；反

对 9,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弃权 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7,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467％；反对 9,8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8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定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08,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

对 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7,11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7,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556％；反对 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6％；弃权7,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定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08,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1％；反

对 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弃权 7,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8,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627％；反对 6,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65％。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09,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

对 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8,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751％；反对 6,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14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2％；反

对 17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06％；弃权 5,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29,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7564％；反对 17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02％；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03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10,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反

对 6,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823％；反对 6,1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0％；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087％。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310,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反

对 5,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弃权 5,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00,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983％；反对 5,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9％；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99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凡律师、曹一然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1626 证券简称：苏州天脉 公告编号：2025-019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通过了全部八项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晋控电力7楼709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师李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5人，代表股份1,398,837,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46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75,026,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8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52 人，代表股份 23,810,7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8％。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

议案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527,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34％；反对 2,227,
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弃权1,0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13,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085％；反对

2,227,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3％；弃权1,08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0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55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57％；反对 2,227,
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弃权1,04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45,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441％；反对

2,227,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3％；弃权1,049,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04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563,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0％；反对 2,227,
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弃权1,0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49,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609％；反对

2,227,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3％；弃权1,04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7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576,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9％；反对 2,241,
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3％；弃权1,0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62,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146％；反对

2,241,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1％；弃权1,018,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5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53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3％；反对 2,965,
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弃权3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25,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597％；反对

2,965,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471％；弃权 33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3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

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676,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41％；反对5,359,7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20％；弃权1,0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6,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338％；反对

5,35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984％；弃权1,016,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7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29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7％；反对 3,199,

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7％；弃权3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80,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292％；反对

3,199,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98％；弃权 34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1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438,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0％；反对 2,356,
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4％；弃权1,0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24,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336％；反对

2,356,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9％；弃权1,042,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6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安燕晨 余丹

3.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十届八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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